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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-6 歲前聽障兒童－ 對家長的支援 

當嬰兒出生，被發現是有聽力障礙時；知道自己孩子聽不到，他們的家長真是憂心如

焚，醫院及醫務社工有責任提供相關的資訊，以便家長可更具體了解，減低焦慮，不

致徬徨無助。 

所謂相關的資訉是指：適合 0-6歲的聽障嬰幼兒的早期訓練中心 

 

家長就可按資料，自行上網或參觀了解不同機構的服務，從而為自己的孩子作出最

適切的選擇。 

 

確診檢查後，家長能有一個月的時間，在詳細研究下，有充份考慮下，才為自己的孩

子作出影响終身的選擇：是用純口語學習，還是其他方式。 
 

對用口語表達的聽障學童 －學校的支援 

絕大部份的聽障孩子進行了早期密集的語言訓練後，他們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融入普

通的學校就讀。 

聽講讀寫是學習的必要條件，其中「聽」仍是聽障孩子學習的主要障礙，雖然聽障儀

器提供了重要的幫助，但它的輔助性能是有限的。 

學校的支援是必需的： 

一）學校要主動了解聽障學生的聽力問題，為他安排接近老師講課的座位。 

二）學校有責任讓健聽學生了解聽障學生的問題，以便減少誤解和欺凌。 

三）就聆聽及音樂科的安排，學校應主動與聽障學生家長溝通，並作出豁免分數計算

的安排。 

四）部份聽障學童會有使用無線調頻系統的需要，學校的老師應要作出配合和安排。 

五）中學階段的公開考試中，如ＤＳＥ，若能儘量安排聽障考生在原校考試或集中在

同一特別試場考試，他們會更容易適應 

 

最後，政府有責任提供正確的公眾教育，以正視聽： 

  現今這麼多的聽障兒童是可以說話的，政府應在電視宣傳聽障人士需用手語

的同時，也需推廣『聽障兒童大部份是用口語』的訊息，讓大眾明白大部份聽障兒

童在接受及早訓練後，是可以說話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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